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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票据法》自实施以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对其进一步研究。
而票据的很多法律问题，最终都可能和票据签章有关。
因为票据签章是票据发生效力的重要条件，签章者承担票据责任，是票据法最重要的法则之一。
围绕票据签章产生的相关法律问题在票据法律制度中占有核心地位，但将其作为一个专题整体研究，
并写成专著，在我国还比较少。
本专题研究对我国的票据制度完善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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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意奋　1971年生，浙江舟山人，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票据法、金融法。
发表学术论言语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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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票据代理属于民事代理的范畴，因此票据代理的本质特征也应该是票据签章的责任归属本
人。
我国《票据法》主要在第5条规定了票据代理制度，该条第1款明确票据代理关系的外在形式要求：“
票据当事人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在票据上签章，并应当在票据上表明其代理关系”。
第2款规范了无权代理和越权代理的法律责任。
《票据法》第7条第2款的内容勉强和票据代理有关联，明确法人的代理人在票据上代理签章形式。
我们无法找到关于票据代理定义的相关法条，因此很多学者对票据代理的定义在学理上就沿用了对民
事代理的概括，如“票据代理是指代理人基于本人的授权，在票据上载明被代理人的姓名或名称，并
在票据上签章的行为”。
大部分定义明确表示票据代理采用严格显名主义，而且和民法代理一样注重授权，却非反映票据代理
的本质特征是“票据责任归属本人”。
概念是本质的概括，是对特征的抽象，却不是对特征的描述。
因此给一个概念下一个定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票据代理的定义亦是。
票据签章代理应该是由代理人在票据上代为本人签章，而票据责任由本人承担的行为。
 票据代理从大的范畴属于民事代理，但是从小的范畴来看又属于商事代理。
我国是实行民商合一的国家，商法是民法的特殊法，凡是商事法律没有规范的行为就适用民法的一般
规范。
我国虽没有商法，但商事活动具有不同于民事活动的特征，因此对商事法律制度的讨论，往往同时要
着眼于商事活动的特点，这也是被商法理论探讨所公认。
理论上说，“商事代理之构成要件、制度要素、内在关系、归责原则与民事代理无实质的区别，因此
，把商事代理归属于民事代理的特殊领域具有较为充分的理论根据，英美法系以及部分采取民商合一
立法例的大陆法系国家在代理制度上采取一元结构的立法思路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商事代理又因商事活动自身的特点和具体营业行为的需要，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票据代理又因为票据的独特个性，具有其他商事代理所没有的特征，结合商事代理和票据法的理论，
我们认为票据签章代理所具有的独特品质包括： 其一，代理种类的独特性。
民事代理主要分为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
委托代理是基于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适用的范围非常广泛，而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却
是基于法律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他们的民事行为一般由法定监护人代
理，在特殊情况下可由法院指定产生；而是商事代理一般基于合同规定，因为我国商事主体的负责人
，不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的，比如公司的董事长不是公司的法定代理人，而是法定代表人，因此在
商事代理中不存在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的情形。
票据签章代理原则上主要是委托代理，不存在指定代理。
关于是否存在法定代理，学界存在否定和肯定的争议。
否定观认为票据行为是一个商事行为，商事行为多要求具有商事主体资格，而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
为能力人是不可能取得这个资格的，更无票据行为资格，也谈不上需要法定代理人代理。
肯定观则认为，票据行为只是绝对的商事行为，对行为主体本身并无严格限制，凡是自然人都有票据
行为资格，因此存在法定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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